
 

                                                                                                                                                          

 

 

 

 

 

 

 

 

 

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嘉润专审字[2015]054号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 0 一五年四月一日 

 

 



 

                                                                                                                                                          

  1 

 

          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嘉润专审字[2015]第 054 号  

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4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

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4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

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字[2015]第 159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应向登记

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

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

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

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使其公允

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

制的《2014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基

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

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4 年度工作报告》

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

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

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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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公益支出情况  

    公益事业支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基金余额  3,004,076.94 

本年度总支出  566,148.67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522,170.0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43,532.20 

其他支出 0.00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17.38%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69 %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4 年度捐赠收入总额 570,000.00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的捐赠

单位或个人列示如下：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北京铭鑫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捐赠款 
540,00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北京德润成长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0  用于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合计  570,000.00   

 

3、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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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 

项目直接运行费用  

总计  

立项、

执行、

监督

和评

估费

用 

人

员 
报

酬 

租赁房

屋、购买

和维护

固定资

产费用 

宣传推广费

用 
其他 
费用 小计  

天使之家项目-

房租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山西王可然手

术费 
  50,000.00      1800.00  51,800.00   51,800.00  

捐赠内蒙赤峰

小学校教学用

品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山东贫困大学

生 
  4,000.00        4,000.00   4,000.00  

天使之家项目-

煤款 
  5,817.00        5,817.00   5,817.00  

吉林通化贫困

生 
  21,793.08        21,793.08   21,793.08  

志愿者“健步

走”活动服装 
  300,000.00      

58,760.00  
  58,760.00   58,760.00  

合     计     461,610.08      
58,760.00  

1800.00  522,170.08   522,170.08  

4、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天使之家 2014

年房租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

会  
300,000.00 57.45% 救助 

合     计   300,000.00 57.45% 救助 

5、委托理财  

无。  

6、投资收益  

无。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劳

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北京澳达天成投资有

限公司 

发起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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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润成长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铭鑫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中际钰贷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基金会理事来源单

位     

北京澳达天成投资有

限公司 

基金会理事来源单

位     

北京农投金通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会理事来源单

位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2014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

方面遵循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

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4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

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4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